
重庆“机器人律师”上岗
十分钟完成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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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深圳

女律师志愿服务团正式成立

多年来， 深圳女律师凭借过硬的专业

能力、 女性特有的细心和耐心， 以法律和

柔情化解纠纷与心结， 争当公益活动的参

与者、 宣传员和解说员。 近日， 深圳女律

师志愿服务团正式成立。

“深圳女律师志愿服务团” 作为深圳

市巾帼志愿者协会的基地之一， 将开展专

业志愿服务和学习培训等公益活动， 为深

圳女律师发挥专业优势， 开展社会公益活

动提供更大的平台， 为 “志愿者之城” 的

深圳增加一支专业化的新力量。

深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蒋溪林

表示 ， 志愿服务是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 ，

深圳律师一直在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在传递

着 “友爱、 奉献、 互助、 进步” 的志愿精

神。 他希望： 女律师志愿服务团能够牢记

誓言，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用行动服

务社会； 让深圳女律师志愿服务团的旗帜

高高飘扬， 打造女律师为城市提供志愿服

务的样板。

一周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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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重庆晨报 》 报道 ，

“大牛， 我受工伤了， 怎么和

公司打索赔官司 ？” “大牛 ，

朋友借了我的 钱 不 还 怎 么

办？” ……近日， 重庆市巴南

区司法局南彭司法所迎来了一

位新成员———“大牛” 法律机

器人， 为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

咨询服务。

问答间完成意见书

当天上午 ， “大牛 ” 刚

“上班” 就迎来了第一个服务

对象。

“大牛， 我受工伤了怎么

办 ？” 居民王先生话音刚落 ，

“大牛” 便反问道： “请问你

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在一问

一答中， “大牛” 对王先生的

个人情况以及工伤鉴定情况有

了详细了解。

不到 10 分钟 ， “大牛 ”

就根据王先生的情况提供了一

份咨询意见书， 内容包含王先

生的基本情况、 法律依据、 咨

询意见、 维权途径以及在维权

过程中劳动者需准备和提供的

相关证据材料。

而这样全面的咨询意见

书， 至少需要耗费专业律师一

天的时间。

“好厉害， 就像在咨询真

的律师一样， 最后出来的意见

书还这么全面。” 咨询完一个

问题不过瘾的王先生又试着问

了其他问题， “大牛” 都能应

付自如。

不仅学法律还学案例

当然， 要上岗， “大牛”

也是经过了认真学习的。 “不

仅法律法规要学， 还要学当地

的案例和不同的规定。” 百事

得大牛公司执行董事安广泉

说， “比如工伤规定， 每个地

区不一样， ‘大牛律师’ 会先

学习当地的法规， 咨询人咨询

时， ‘大牛’ 也会提问， 问清

楚地点， 再根据当地的规定， 出

具咨询意见书等法律文书。”

“别看只是简单的法律咨

询， 但很有用。” 南彭司法所所

长胡贤俊称 ， 在 “大牛 ” 来之

前， 司法所有 6 个调解员， 负责

辖区 6 万多人的法律咨询、 社区

矫正、 人民调解、 法律援助等工

作。 每天光是来进行法律咨询的

人， 就有 20 多个， 调解员们个

个分身乏术。

“‘大牛’ 法律机器人可以

模拟法官和律师的思维， 以多轮

发问的方式查明法律事实， 并根

据法律规定及运算规则一键生成

咨询意见书、 民事诉状、 仲裁申

请、 报案材料等法律文书。” 胡

贤俊说 ， 这也能服务更多的市

民。

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机器人 “律师” 可以提供哪

些法律服务？

安广泉介绍， “有几十种版

块， 像劳动争议、 商品房买卖等

都可以。”

据了解， 在巴南区南彭司法

所， “大牛律师” 将向市民提供

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内容包括

婚姻、 继承、 劳动争议、 民间借

贷、 工伤赔偿、 房屋买卖、 交通

事故、 物业纠纷、 刑事犯罪以及

农村土地房屋征收、 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诸多方面， 并免费一键生

成打印咨询意见书。

值得一提的是， “大牛” 不

仅是调解员的 “好帮手”、 群众

的 “好律师”， 更是政府和群众

间互相信任的 “黏合剂”。

“在处理政府与群众相关案

件时， ‘大牛’ 不带感情色彩，

给出的咨询意见更加公平 、 公

正， 因此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信

任。” 胡贤俊告诉记者， 下一步，

司法所将向更多社区、 村 （社）

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站推广 “大

牛”， 让更多群众享受到免费且

便捷的法律服务。

（罗薛梅 刘丹）

近日有媒体报道， 一

名 “80 后” 创业女孩不幸

患癌， 在轻松筹平台筹得

20 万元后，遭网友质疑“有

房有车， 疑似诈捐”。

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 “有车有房” 却

来 “众筹治病” 是难以接受的。 因此， 女孩

回应了质疑， 并退还了捐款。

近年来， 类似 “众筹治病” 后遭遇质疑

的情况时有发生， 比如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

“罗一笑事件”， 这也是对 “众筹治病” 模式

的一种伤害。

在民事领域 ， “法无禁止即可为 ” ，

“众筹治病” 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因此

更重要的是如何完善这一模式的问题。

从法律角度看， “众筹治病” 的平台应

当进一步厘清发起者、 平台和捐助者的权利

和义务， 形成规范化的书面文件并公开公

示， 作为参与者都需遵守的规则。

同时， 平台对 “众筹治病” 的发起、 资

金募集、 资金划转和使用、 剩余资金的处理

等全过程应当建章立制， 最大限度确保参与

者的知情权。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 《慈善法 》 的实

施， 对公益募捐作了严格限制， 主体只能是

有相应资质的慈善组织。

而提供 “众筹治病” 的平台， 实质都是

各种形式的公司， 虽然他们大都标榜不对

“众筹治病” 收取费用， 但 “众筹治病” 毫

无疑问是其商业模式中的一个环节， 有些甚

至是主要模式。

为了这一模式的健康发展， 是时候给

“众筹治病” 治病了！ 陈宏光

给“众筹治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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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玉林日报》 报道， 2

月 19 日， 广西陆川县温泉镇

人周某因假冒律师到玉林市看

守所会见嫌疑人， 被玉林市公

安机关抓获后以涉嫌诈骗罪刑

事拘留。 据了解， 这是广西首

例假冒律师会见嫌疑人案件。

1 月 24 日下午 ， 一个自

称是 “广西鹏名律师事务所律

师周某 ” 的男子 ， 携带介绍

信、 委托书、 律师执业证、 委

托人关系证明等材料， 来到玉

林市看守所， 要求办理会见在

押犯罪嫌疑人业务。

看守所值班人员在审查周

某的律师执业证时发现， 该证

件存在多处疑点 ， 怀疑是假

证， 但一时又没有充足的证据

证明该律师的真假， 且其提供

的手续齐全， 只得依程序给其

办理会见业务。

在周某会见犯罪嫌疑人过

程中， 该所工作人员抓紧时间

核查周某律师证的真假。 首先

通过扫描该证的二维码， 结果

未查到该律师的相关信息； 其

次通过全国律师执业证查询平

台系统查询， 同样未查到该律

师的相关信息； 再通过广西律

师协会网页输入证号查询， 仍

无该律师任何信息 。 慎重起

见， 工作人员又与南宁市律师

协会进行联系， 反馈信息又是

“查无此人 ”。 为确保万无一

失， 该所工作人员又联系了南

宁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科， 查询

结果还是 “查无此人”。 至此基

本可认定这个周某是个假律师！

然而 ， 看守所不属侦查部

门， 只能将假律师放行， 但取证

工作仍在进行。

玉林市看守所发现假律师的

情况后很快上报到玉林市公安

局， 该局作出批示， 要求将此事

彻底调查清楚。

1 月 28 日，看守所值班人员

突然接到周某的电话。 周某称自

己确实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恳

请值班人员放他一马， 不向上级

领导汇报此事， 愿意给值班人员

1 万元作为封口费。 值班人员迅

速将此情况向所领导汇报， 看守

所领导认为这是抓捕周某的好时

机， 于是立即联系茂林派出所，

准备将计就计对周某进行抓捕。

2 月 3 日， 在玉林城区教育

东路玉林海关大楼路段， 前来行

贿的周某被抓捕归案。

经审讯， 陆川县温泉镇人周

某对其冒充律师诈骗和仿造证

件、 公章、 公函的作案事实供认

不违。 原来， 周某此次冒充律师

会见在押人员， 得到了在押人员

家属的 “律师费” 2 万元。 另查

明， 周某曾多次冒充律师进行诈

骗活动， 非法得利数万元。

2 月 4 日， 周某被玉林市公

安局玉州分局以使用伪造国家证

件的违法行为治安拘留 15 天， 2

月 19 日被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

留， 现羁押于玉林市看守所。

（潘静新 谢清华 黄强）

广西：首例假冒律师会见案
据《扬子晚报》报道，记者

近日了解到，江苏省对律师、教

师、 注册会计师等重点人群资

格资质等信用信息做了归集和

管理，登录信用中国（江苏）网

站查询， 就可以轻松掌握这类

重点人群的信用状况了。

老百姓法治意识在增强，

遇到法律纠纷时会向律师求

助。 然而， 被官司缠身已身心

俱疲， 哪里还有精力去辨别真

假律师？ 如何更全面地了解律

师的背景及其相关信息呢？

需要请一位老师上门辅导

小孩功课， 却对其身份信息一

无所知， 不清楚他是否具有从

业资格资质怎么办？

江苏省信用管理相关专家

表示 ， 人们在寻求职业人士

时， 都想找具有规范资质、 诚

实守信、 服务优良的人来提供

服务。

那么， 如何找到这样的人

呢？ 其实很简单， 市民可以通

过信用中国 （江苏） 网站以及

苏信服 APP 进行查询 。 用户

可登录 “信用中国 （江苏 ）”

网站及其 APP， 通过 “信用

服务———大家查———重点人群

信用查询”， 输入姓名、 身份

证号或资格证号， 进行一站式

查询， 查看律师、 教师、 注册

会计师等是否具备相关从业资

格， 还可通过 “信用服务———

法人信用查询”， 查看该专业

人士所在单位的相关信息。 此

外 ， 还可以通 过 “信 用 公

示———失信黑名单”， 查看是

否有失信信息， 是否被列入失

信黑名单。

记者了解到， 重点人群主

要针对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

特别是具有特殊执业资质 （资

格） 的人群， 如医生、 律师、

保险销售人员、 注册会计师、

工程造价评估师等。 他们的职

业行为会给社会和广大公众带

来较大影响， 其诚实守信或失

信都会对社会造成比较大的影

响力 。 2017 年江苏省政府下

发的 《江苏省加强个人诚信体

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中， 明确

要求加强重点人群的信用信息

应用 ， 在国家文件指出的 14

个重点职业人群上， 结合江苏

省的工作实际， 将建立个人诚

信记录的职业人群进行了行业

细化， 扩大至 29 类， 以满足

广大公众的服务需求。

江苏省信用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 信用中国 （江苏）

网站提供了内容全面、 服务快

捷、 界面友好的公共信用信息

服务 “窗口”， 鼓励诚实守信，

惩戒违法失信。 市民在寻求重

点人群服务时， 通过查询可以

了解其信用情况。 同时， 重点

人群一旦有不良记录， 也会记

入个人信用档案， 通过信用约

束 ， 最终形成行业内良性竞

争， 从而提高行业整体的服务

水平。 （李冲）

江苏：想找律师可先查信用


